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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14 年 保 險 公 司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 

政 府 當 局 對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會 議 席 上  

所 提 要 求 和 問 題 的 回 應  

 

目 的  

 

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提 出 了 多 項 事

宜 ， 本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。  

 

( 1 ) 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(“保 監 局 ” )的 財 政 安 排  
 

( a )  保 監 局 的 融 資 方 案  

 

2 .   我 們 備 悉 有 關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考 慮 以 貸 款 作 為 一 項 融 資 方

案。  
 

( b )  保 監 局 的 周 年 預 算  

 

3 .   我 們 備 悉 有 關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考 慮 採 納 政 府 當 局 和 立 法 會

現 時 就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“證 監 會 ” )制 訂 周 年 預 算 程 序 所 協

議 的 安 排 。 根 據 有 關 安 排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呈 交 證 監 會 的 周 年 預 算 予 財

政 司 司 長 批 准 前 ， 就 擬 議 的 預 算 向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簡 報 。 請

參 閱 藉 條 例 草 案 第 1 5 條 新 訂 的 第 5 B 條 作 為 背 景 資 料 。 有 關 條 文 訂 明

保 監 局 的 周 年 預 算 須 經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， 而 獲 批 准 的 預 算 須 提 交 立 法

會 省 覧 。  

 

( 2 )  支 付 調 查 費 用 的 命 令  

 

4 .   條 例 草 案 第 55 及 71 條 新 訂 的 第 4 1J 及 64 ZZO 條 分 別 訂

明 ， 如 某 人 因 調 查 所 得 而 遭 檢 控 並 被 法 院 定 罪 ， 該 法 院 可 命 令 該 人 向

保 監 局 支 付 調 查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。  

 

5 .   這 些 條 文 的 目 的 是 讓 保 監 局 能 夠 收 回 調 查 複 雜 的 刑 事 案 件 的

相 關 成 本 ， 例 如 外 聘 專 家 (如 法 證 審 計 師 )的 所 需 費 用 。 事 實 上 ， 我 們

預 期 經 保 監 局 調 查 後 確 定 成 立 的 大 部 分 行 為 失 當 案 例 ， 將 會 由 保 監 局

作 紀 律 懲 處 而 不 涉 及 刑 事 罪 行 (例 如 詐 騙 )。 換 句 話 說 ， 我 們 預 期 這 些

條 文 對 保 監 局 的 大 部 分 調 查 並 不 適 用 。 再 者 ， 由 於 根 據 新 訂 的 第 41J

和 64 ZZO 條 ， 收 回 調 查 成 本 需 要 法 院 命 令 ， 法 院 亦 會 監 察 有 關 成 本

是 否 合 理 。  

 

( 3 )  保 險 人 與 保 險 代 理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

 

6 .   正 如 我 們 早 前 在 給 予 委 員 會 的 回 覆 ( 編 號 ： C B(1 )25 7 / 14 -

1 5 (0 2 ) )所 述 ， 條 例 草 案 第 7 3 條 新 訂 的 第 68 ( 1 )至 ( 4C )條 旨 在 更 新 第

6 8 (1 )至 68 ( 4 )條 的 行 文 。 我 們 沒 有 意 圖 改 變 現 時 在 《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》

(第 4 1 章 )下 ， 保 險 人 肩 負 獲 其 委 任 的 保 險 代 理 人 所 作 行 動 的 法 律 責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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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範 圍 。 我 們 會 與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(“保 聯 ” )跟 進 他 們 的 關 注 ， 並 向 委

員 會 報 告 。  

 

( 4 )  保 險 中 介 人 的 過 渡 安 排  

 

7 .   我 們 會 與 保 聯 跟 進 他 們 就 保 險 人 的 過 渡 安 排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

並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 




